
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會議     立法會  CB(1)1746/05-06(06)號文件 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 

公務員參加職工會及其活動的  
自由與權利  

 
補充資料  

 

引言  

 

  本 局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發 出 一 份 題 為 《 公 務 員 參 加 職 工

會 及 其 活 動 的 自 由 與 權 利 》 的 委 員 會 文 件 （ 立 法 會

C B ( 1 ) 1 2 8 8 / 0 5 - 0 6 ( 0 2 )號 文 件 ）， 以 供 議 員 參 閱 。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五

月十八日，一位議員去信委員會秘書，就該文件所載的事宜進一

步提問。  

 

2 .   本文件就該信所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。  

 

 

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  

 

3 .   現把問題第一部分載錄如下：  

 

“國際勞工組織第 98 號公約（即《 1949 年組織權利及集

體談判權利公約》）第 1 條，是否適用於公務員和非公務

員合約員工？如是的話，就參加職工會及其活動的權利而

言，公務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員工是否應該獲得猶如其他一

般僱員享有的同等保障（即《僱傭條例》第 I VA 和 V I A

部的保障）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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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我們已徵詢律政司的意見。  

 

5 .   國際勞工公約第 98 號《 1 9 4 9 年組織權利及集體談判權利

公約》適用於香港特區。香港居民（包括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

僱 員 ）參 加 職 工 會 及 其 活 動 的 自 由 與 權 利，均受《 基 本 法 》第 二

十七和三十九條及《香港人權法案》（第 383 章）第十八條所保

障。雖 然《 僱 傭 條 例 》（ 第 5 7 章 ）並 不 適 用 於 作 為 僱 主 的 政 府 ，

我 們 已 作 出 行 政 安 排，確 保 在 公 務 員 及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方 面 ，

該條例的精神得到實踐。  

 

 

公務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指稱因參與職工會及其活動而

遭歧視的投訴的處理機制  

 

6 .   問題第二部分載錄如下：  

 

“當 局 有 否 訂 立 機 制 或 程 序 ， 處 理 公 務 員 因 參 加 職 工 會 及

其活動而遭歧視的個案？如有的話，該機制或程序的詳情

為何，包括：  

 

( a )  負 責 處 理 的 機 構 或 人 士 是 否 如 勞 工 處 處 長 般 擁 有 查

訊和搜證的法定權力？  

 

( b )  對 公 務 員 作 出 歧 視 職 工 會 作 為 的 人 士 將 會 受 到 的 懲

處；  

 

( c )  因 參 加 職 工 會 及 其 活 動 而 遭 歧 視 的 公 務 員 可 獲 的 補

救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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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該機制或程序是否適用於非公務員合約員工？ ”  

 

7 .   我 們 就 員 工 投 訴 程 序 頒 布 了 一 套 總 則 ， 處 理 員 工 因 受 到

所 屬 局 ／ 部 門 其 他 人 員 或 管 理 人 員 的 某 種 對 待 而 感 到 不 滿 或 不

公平的個案。任何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合約僱員，如不滿其參加職

工會及其活動的權利被侵犯，可根據行之有效的員工投訴程序要

求糾正。  

 

8 .   負 責 循 上 述 程 序 處 理 投 訴 （ 包 括 指 稱 因 參 與 職 工 會 及 其

活動而遭歧視的投訴）的人員，須按每宗個案的具體情況進行調

查。調查工作可包括諮詢律政司，以及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諮詢有

關 當 局 （ 例 如 就 涉 及 勞 工 及 工 會 的 法 例 徵 詢 勞 工 處 處 長 的 意

見 ）。 如 投 訴 證 明 屬 實 ， 視 乎 錯 失 的 輕 重 ， 當 局 會 對 犯 錯 人 員 採

取行政措施或紀律處分。  

 

9.  如 經 指 定 程 序 作 出 投 訴 （ 包 括 訴 諸 於 管 理 高 層 ） 後 ， 作

出 投 訴 的 公 務 員 或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對 其 常 任 秘 書 長 或 部 門 首

長所給予的回應仍感不滿，則可向公務員事務局局長、政務司司

長或最終向行政長官上訴。  

 

10.  任 何 公 務 員 或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如 認 為 政 府 作 為 僱 主 已

侵犯或威脅侵犯其在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八條下參加職工會及

其活動的權利，可根據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 6 ( 1 )條尋求補救

或濟助。  

 

 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  

 

11 .   問題第三部分載錄如下：  

 

“根據《僱傭條例》第 VIA 部的規定，除非僱主能夠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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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解僱是基於該部指明的正當理由，否則勞資審裁處可在

考慮個別申索後，推定僱主是不合理地解僱僱員。前港英

政府在 1993 年 1 0 月發出題為《有關香港勞資關係制度的

檢 討 》 的 立 法 局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（ 文 件 編 號

EMB CR1/3051 /93 I I） 亦 指 出 ： “ 違 反 （ 歧 視 職 工 會 的 ）

規定是很難證明的，因為隱藏的動機縱是歧視，也常可以

其他表面的原因掩飾……為了進一步防止歧視職工會，以

及解決有關在法庭上證明僱主蓄意歧視的技術困難，現建

議 假 如 僱 員 遭 解 僱 的 理 由 是 由 於 他 是 職 工 會 會 員 或 他 參

與職工會的活動，僱員可向勞資審裁處提出補償聲請，而

僱主應負起舉證責任，證明此解僱非屬歧視”。如公務員

或非公務員合約員工因參加職工會及其活動而遭歧視，並

根據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 6 ( 1 )條尋求民事補救，公務

員或非公務員合約員工的僱主（即政府）是否需要負起同

樣的舉證責任？ ”  

 

12 .  我們已徵詢律政司、教育統籌局及勞工處的意見。  

 

13 .  《僱傭條例》第 VIA 部賦權僱員在因行使權利參與職工

會及／或其活動而遭解僱的情況下，尋求補救。在被指歧視職工

會的解僱個案中，如僱主能就有關解僱提出符合《僱傭條例》第

32K 條（附件 A）所界定的正當理由，則被解僱的員工不享有《僱

傭條例》第 VIA 部所定的僱傭保障。如僱主未能就有關解僱提

出 正 當 理 由 ， 則 可 另 外 證 明 有 關 解 僱 並 非 因 為 僱 員 參 加 職 工 會

及／或其活動而加以歧視。  

 

14 .   在 解 僱 員 工 方 面 ， 若 勞 資 審 裁 處 認 為 僱 主 未 有 提 出 正 當

理由證明有關解僱符合《僱傭條例》第 32K 條所界定的情況，而

僱 主 在 獲 給 予 機 會 的 情 況 下 拒 絕 或 無 法 證 明 有 關 解 僱 並 非 因 為

僱員行使權利參加職工會及／或其活動而加以歧視，則勞資審裁

處可裁定有關僱員應獲得補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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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.   雖 然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並 不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， 我 們 已 訂

定 程 序 及 規 定 ， 供 政 府 當 局 在 終 止 公 務 員 服 務 時 依 循 。 概 括 來

說，公務員會獲告知當局考慮終止其服務的理由，並會有合理機

會作出陳述。當局在考慮個案情況及有關人員的陳述（如適用的

話）後，才會作出決定。至於非公務員合約僱員，我們亦已頒布

規定，訂明部門首長不得違反《僱傭條例》下有關無理及非法解

僱的條文。  

 

16 .   換 而 言 之 ， 雖 然 政 府 作 為 僱 主 並 不 受 《 僱 傭 條 例 》 所 約

束，我 們 已 作 出 行 政 安 排，確保《 僱 傭 條 例 》的 相 關 精 神（ 即 必

須具有第 32K 條 所 界 定 的 正 當 理 由 才 可 解 僱 公 務 員 或 非 公 務 員

合約僱員）得到實踐。  

 

17 .   任 何 公 務 員 或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如 認 為 政 府 作 為 僱 主 已

侵犯或威脅侵犯其在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八條下參加職工會及

其活動的權利，可根據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第 6 ( 1 )條尋求補救

或濟助。該條例規定，僱員須負起舉證責任，證明僱主侵犯或威

脅侵犯其在《香港人權法案》第十八條下可享的僱員權益。  

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零六年六月  




